
強烈譴責非法仲裁 維護中華民族祖業
7月12日，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作出非法無效的所謂最終裁

決，聲稱「中方『九段線』的歷史權利無法律根據」、「中國在南沙不擁有專屬

經濟區」、「太平島是礁不是島，僅能宣稱12海里領海」，云云。對此，中國政

府及外交部均發出聲明，強調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主權，中國在南海擁有歷史性

權利，鄭重聲明該裁決是無效的，沒有約束力，中國不接受、不承認。國家主席

習近平也在會晤歐洲理事會主席、歐盟委員會主席時強調，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

是中國領土，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在任何情況下不受所謂菲律賓南

海仲裁案裁決的影響。

南海諸島是中華民族共同祖業
菲律賓單方面提起仲裁，目的是惡意的，不是為了解
決與中國的爭議，也不是為了維護南海的和平與穩定，
而是為了否定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菲律
賓提起仲裁的行為違反國際法。仲裁庭無視菲律賓提起
仲裁事項的實質是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問題，而領土主
權問題不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管轄範圍內，仲裁
庭對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都沒有管轄權。仲裁庭的行為
及其裁決嚴重損害《公約》的完整性和權威性，嚴重侵
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和《公約》締約國的合法權利，是
不公正和不合法的。

南海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之海，南海相關島嶼及相關海域
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業。中國最早發現並命名、最早開發
經營和持續管轄南海諸島。早在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時
期，中國先民就發現了南海諸島，並進行命名。中國歷代
史籍都記載了中國先民在南海和南海諸島進行的開發生產
活動，中國人最早開拓了南海航路並進行中外航海貿易。
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和在南海的相關權益，是在漫長的
歷史發展過程中確立的，這是國際法認可的歷史性權利。

「九段線」得到國際社會認可
「九段線」即是「領土主權歸屬線」，是民國時期劃

下的，跟台灣有密切關係，在二戰後得到國際社會的認

可。二戰後，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
際條約，中國收復被日本侵佔的台灣和澎湖列島、西沙
群島和南沙群島。中國有關行動當時得到了美國的支
持。中國軍政人員乘坐美國提供的軍艦，分赴西沙和南
沙群島舉行接收儀式，樹碑立標，派兵駐守，進行地理
測量，於1947年對南海諸島進行了重新命名，並於
1948年在公開發行的官方地圖上標繪南海「九段線」。
美國在二戰後也充分認可這一點，並在美國自己當年出
版的地圖中標明南海島礁屬於中國。
對於南海諸島屬於中國這一點，菲律賓其實也心知肚

明。1946年菲律賓獨立後，其國內法和與其他國家締結
的有關條約，都認可二戰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
告》等國際條約的法律效力。菲律賓官方地圖是明確將
南沙島礁劃在中國版圖內的。菲律賓總統府地圖勘測委
員會1964年初版和1970年再版的《菲律賓地圖》中，
南沙島礁都被標注在菲律賓領土範圍之外。

台灣要與大陸共同維護南海祖業
南海仲裁案聲稱南沙群島的所有海上地物，均為礁

岩，包括太平島在內，如此太平島不得享有《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所賦予的200海里專屬經濟海域。對此，台
當局表示，相關仲裁結果，尤其對太平島的認定，已嚴
重損及台灣對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的權利，表示「絕
不接受」，並認為仲裁「不具法律約束力」。

維護中華民族的南海祖業，是兩岸同
胞的共同責任。台灣蔡英文當局需呼應
和支持大陸方面的立場，不僅要堅持太
平島島嶼的法律地位，還需明確堅持南
海U型線不容放棄，延續和堅持國民黨
執政時「不承認、不接受」仲裁的立
場。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大是大非問
題上，兩岸中國人責無旁貸，一切分歧
和矛盾都應放下，共同禦外。

香港各界強烈譴責和反對南海仲裁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的《國家
安全法》規定：「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
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義
務。」香港同胞具有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
優秀傳統，對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作
出非法無效的所謂最終裁決，香港社會各界強烈譴責和
反對，紛紛發出聲明堅決支持中國政府不接受、不承認
的立場。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也在香港各報刊登整版聲
明：「南海諸島自古是中國領土，堅決擁護中國政府的
聲明，不接受不承認非法的仲裁，維護中華民族的祖產
祖業！」所謂南海仲裁改變不了南海屬於中國的現實，
動搖不了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
捍衛領土主權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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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有一個名阿基仔的小無
賴，閒來無事，到處惹事生
非。這次，他看中毗鄰大戶人
家的一個祖傳舖位，於是前去
尋囂鬧事：「你這舖位沒啥生
意，給了我吧！」大戶人家不
屑與之理論，揮揮手道：
「去！去！去！」阿基仔仍然

嬉皮笑臉：「這舖位離你家遠，靠我家近，照
理應該是我的！」「別蠻纏，去！去！去！」
「你到底講不講理，我要找人評理了！」大戶
人家有點火了：「滾蛋，去！去！去！」阿基
仔惱羞成怒，不但找了個大流氓來助拳，還真
的跑到法院去告狀了。
大流氓耀武揚威，把西瓜刀、單車鍊都搬出
來，但大戶人家無動於衷，只把他們當傻瓜
看，氣得大流氓哇哇大叫，「我要動手了，我
真的要動手了！」大戶人家斜着眼望了他一眼
道：「你動手呀？」大流氓看到大戶人家一身
橫練的肌肉，哪敢真的動手。就在這時，阿基
仔興高彩烈地喊道：「法院的裁決出來了，這
個舖位是我的了！」大戶人家仍是愛理不理，

只顧在祖傳舖位上添磚添瓦，把它加固。阿基
仔兩眼通紅，淚水盈眶：「連法院的裁決也不
管用，這還有王法嗎？」
就在這時，法院院長剛好路過，把阿基仔的

裁決書拿過來看了看：「這裁決書與我們無
關，只是有人在法院租了個小單位開了個野雞
公證處，魚目混珠，想騙點錢而已。」
「啊……」阿基仔還沒反應過來，院長就把他
的裁決書遞給了在路邊小孩，「拿去擦屁股
吧，做人要講衛生，不要像阿基仔那樣沒出
息，連拉屎也不會挑個適合的地方。」
這故事說的就是所謂的「南海仲裁」事件，
前任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簡直是不知人間何
世，尚以為仗着美國乾爹撐腰，便可以把中國
的領土侵佔，還敢厚着臉皮去尋求所謂的國際
仲裁。可是，這仲裁的內容世人尚未看清，聯
合國便公開發出聲明，把美菲和「南海仲裁」
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聲明指出，聯合國的司法
機關是國際法院，根據聯合國憲章設立，所謂
「常設仲裁法院」只不過是荷蘭和平宮裡的一
名租客，和聯合國完全無關。
事實上，所謂「常設仲裁法院」只是個只要

付得起錢，連私人事務都管的調解機構，這組
織成立117年來只接過16起仲裁要求，平均8
年才有一起生意。更可憐的是，仲裁協議執行
率為零，也就是說，他們的仲裁從來沒有被人
看在眼裡，比一張廢紙還不如。由此可見，
「常設仲裁法院」就像莆田系的野雞醫院，只
不過在三甲醫院租了個房間，找幾個無牌醫生
撐場便出來獻世。阿基諾這小子有心玩碰瓷，
在野雞醫院開了個假證明，想詐中國一筆，現
在被聯合國打臉，可說是自己自討沒趣。
中國事先聲明，對所謂「南海仲裁不參與，

不承認，不執行」，立場清晰，理直氣壯，並
得到世界70餘國的支持。美國想藉機在南海
搞事，為菲律賓撐腰，反被自己人問得理屈詞
窮，現在打又無膽，鬧又無理，只落得個灰頭
土臉，不知如何下台。
以前，阿基仔閒來無事，尚可到大戶人家門
前蹓躂蹓躂，大家客客氣氣地喝個茶，聊聊家
常。但由於阿基仔無理取鬧，企圖以小詐大，
和大戶人家反了臉。日後阿基仔失去了一個厚
道的好鄰居，只能向大流氓借高利貸過苦日子
了！

創科創投基金 完善生態環境

自創新及科技局於去年11月成立後，政府全
力推動本港創新科技發展，並在今年的《施政報
告》及《財政預算案》中，前所未有地宣佈投放
超過180億元，推出多項加速本港創科發展的計
劃，其中一項是以20億元設立創科創投基金，
填補本地創科初創企業在成長期的資金缺口，推
動風險投資者投資於本地初創企業，增加項目流。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個星期已通過設立創科
創投基金，我們計劃在2017年上半年推出基
金。政府會按大概一對二的出資比例，與獲選
的風險投資基金合作，共同投資於香港的創科
初創企業。政府對風投基金的任何投資建議，
均有共同投資的優先權，但對於不符合政府政
策的投資項目，例如在香港可能違法的業務，
我們可拒絕參與投資。
創科創投基金的模式，有別於以往政府出資
政府審批的做法，而是借助風投基金的商業觸
覺和投資智慧，揀選適合投資的創科初創企
業，並由基金經理對其進行商業及法律盡職審
查。在互聯網經濟下，科技產品生命周期愈來

愈短，由風投基金審批可以更迅速作出決定，
緊貼市場步伐。這與很多地方（如以色列及新
加坡）的創業基金，有異曲同工之處。
政府投入這筆資金的最主要目的是建立一個富

活力的初創企業生態環境，鼓勵更多私營機構及
風投基金投資創科。因為按一對二的出資比例，
政府牽頭投入20億元的同時，私營界別至少投
資40億元，政府資金起着分擔風險及提升投資
意慾的作用。此舉無疑可大力扶持本地初創企業，
也有望扭轉目前本港以公營機構參與研發為主的
局面。我們引進風投基金Smart Money的同時，
亦善用風投基金的專業知識和商貿網絡，以及在
創業界累積的經驗，協助初創企業發展及擴充業
務，增加初創企業的成功率。
政府會委任商界和投資界翹楚，聯同專業人士

和學者組成諮詢委員會，公開公平公正甄選風投
基金。要成為夥伴風投基金，必須是投資範圍包
括香港，例如大中華基金或亞洲基金，而未投資
的資本餘額最少達1億2,000萬元。評審準則還
包括投資團隊的背景和經驗、投資於創科企業的

往績、可提供的商業網絡和增值服務等。受惠的
公司必須是香港的創科初創企業，特別是處於
A輪發展階段的企業，在本港有足夠業務運作，
因此受惠的絕對是本地企業。
政府就每家風投基金的總配對投資上限為4

億元，免於風險過度集中。政府在個別投資交
易中的投資總額上限須不多於受惠初創企業在
有關項目中所要求投資總額四成或3,000萬港
元，以金額較低者為準。政府於個別初創企業
的投資累計總額會以5,000萬港元為上限。
預計在計劃初期能夥拍4至5個風投基金，並
於投資期內，大約共同投資於40至50間創科初
創企業，實際情況會因應市場環境而有所變化。
大家要有包容失敗的準備，因為投資初創企業從
來都是高風險的，個別項目有失敗的可能。
創科創投基金是對症下藥，針對本地初創企

業在成長期資金短缺的問題。我期望填補此缺
口後，初創企業能茁壯成長，獨角獸可期；而
且香港創科生態環境會更為健全，有利推動創
新創業及經濟多元發展。

楊偉雄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工業行動忌與政治掛鈎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樂見新加坡同屬中美朋友圈

6月1日我在北京《環球時報》上，發表一
篇題為《新加坡均勢戰略選錯了目標》的評
論。中心意思是，美國實行針對中國的「亞太
再平衡」戰略，新加坡不僅支持而且還起了一
定的推動作用。6月8日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
良先生撰文《新加坡堅屬中美共同朋友圈》，
加以反駁。我本人作為一個曾在新加坡度過一
段美好的童年時光的歸僑，巴不得能相信羅大
使所言屬實。但是，作為一名學者卻必須依據
事實，作出客觀的分析與判斷。
眾所周知，李光耀健在的時候一直是新加坡的
實際掌舵人。我們可以先看看奧巴馬總統在有關
問題上是如何評價李光耀的。2015年3月23日
奧巴馬在書面悼念李光耀中說：「我2009年訪
問新加坡時在與他展開的討論中，他的智慧令我
讚賞，它對幫助我構建亞太再平衡政策具有巨大
的重要性（見白宮新聞秘書辦發文，美國時間
3月22日）」。雙方談話的詳細內容，美新官方
均未披露。但眾所周知，在此之前和之後，李光
耀曾在不同場合的多次講話中，敦促美國必須在
亞洲投入更大的力量以制衡中國的迅速崛起。有

關講話內容，許多國家的媒體都曾有報道。但在
側重面與具體行文上則略有差別。我在下文的引
語基本上都來自美國MIT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
《李光耀：大師論中美與世界》一書中所附的
2011年訪談錄。美國《大西洋月刊》2013年3月
號也有較詳細摘要。我以為這種第一人稱的訪談
錄應該是比較可信的。
李光耀認為，「美國無法制止中國的崛

起」，「中國將可能在20到30年內挑戰美國
的地位。美國到頭來不得不與中國分享它的超
群地位」。「中國的潛力遠超美國和日本加在
一起的份量」。李光耀還強調，「不要以為中
國只不過是另一個大玩家（player）。這可是
一個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玩家。」「中國
體量之大，使得亞洲其餘部分包括日本和印
度，在20到30年內都無法對付它。所以我們
需要美國來平衡。問題在於美國是否能在太平
洋保持它在安全與經濟方面的關鍵作用」。
然而，李光耀也指出「中美之間競爭是不可避

免的，但未必會導致（軍事）衝突」。李光耀還
告誡美國：「必須在接觸還是孤立中國，這一根

本性問題上作出選擇，不能兩者並用。」平衡但
不是孤立中國，這是李光耀的基本看法。但應該
說李光耀的論述顯然存在一個矛盾：既然主張由
美國牽頭動員亞太除中國外的各國都來應對中國
的崛起，這不是孤立中國又是什麼呢？
在美國公然在軍事上炫耀武力，威脅與圍堵

中國並且日益高調介入南海爭端的大背景下，
我們自然難以理解新加坡為何要接納美國瀕海
戰鬥艦進駐，並且關注新美之間是否會有矛頭
主要指向中國的進一步軍事合作。中國現在是
全球第一貿易大國，對外貿的依賴度遠大於美
國。中國龐大的貨運船隊要通過南海尤其是馬
六甲海峽。所以當我們說中國是最關心保持南
海的航行自由時，這絕對是大實話。請設身處
地想一想，面對美國部署在海峽口對中國虎視
眈眈的瀕海戰鬥艦，中國能不感到威脅嗎？
新加坡雖然只是一個城市小國，但它在國際

關係中的能量與作用遠遠超過了其國家規模。
新加坡的確曾為海峽兩岸的和解架設過橋樑。
我們真誠希望在中美關係方面，新加坡也能發
揮類似的正能量作用。

程畢凡 中國社科院 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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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拯溺員工會又鬧罷工，繼上月警示式罷工，該工會將於周日再進行全
港性罷工行動，適逢選舉前夕，而該工會個別人士在過去也多次熱衷政治抗
爭，難怪有網民把救生員罷工與政治扯上關係。
該工會發言人郭紹傑是職工盟副主席，另一身份卻是工黨執行委員會成

員，並盛傳與工黨李卓人關係密切，郭更被揭發曾在支取公帑的工傷病假期
間，長期在當時的「金鐘佔領區」充當黎智英保鏢，作為公務員有失政治中
立，助紂為虐，被外界質疑郭「詐傷」騙取病假。郭亦曾在「佔領」期間帶
頭衝擊警隊防線，被警方以「組織及參與非法集結」罪名被捕，形容郭是披
着工會皮囊的政棍也不為過。
若果一個工會動輒在旺季組織罷工，把工業行動升級，不單未能獲得大眾

同情和體諒，相反，若個別人士罔顧公眾利益，把抗爭恒常化，並注入政治
元素，恍如在替自己增持政治資本，或在選舉前夕刻意動員為特定政治團體
造勢，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或許，工會普通會員的立場會認為，若果是個別人士把個人政治利益凌駕

於從業員利益，便是騎劫，這是出賣了工會各會員，借他們「過橋」，也對
泳客帶來不便。誰會甘心被政客利用？這是以工會資源夾錢給政客演戲，還
不定時演政治連續劇，藉機增加曝光，工會普通會員也不禁會問，若工業行
動恒常化和政治化，公眾人士或會對工會牌匾產生反感，這已是超出了正常
的工業行動可接受範疇。
罷工一旦扯上政治，工業行動便已變質，已偏離了原意，工會變成為政治

服務的傀儡，參與者成為政治棋子。炎炎夏日，原本一家大小去泳灘和泳池
消暑消遣，但卻因為個別政客的私慾，破壞了泳客的家庭樂，也浪費了公共
康樂資源的使用。工會尤其是涉公務人員團體在發起罷工時，須從社會各持
份者的角度思考，還是要與政治分隔，不要以個人利益凌駕公眾利益，還是
懸崖勒馬吧！

「南海仲裁」不過是一場碰瓷鬧劇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7月14日，特區政府就2016年立法會議員
選舉發表重要聲明，大意如下：第一，根據
《立法會條例》的規定，有意參選者須於提
名表格中聲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亦要求立法會
議員須在其就職時宣誓擁護《基本法》。第
三，鼓吹及推動「港獨」者如果不按法律要
求作出「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
明，則可能喪失獲有效提名的資格。第四，為使選民可以更
清楚掌握各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立場，確保立法會選舉嚴格和有效地依法進行，特區政
府認同選舉管理委員會有需要在選舉程序中採取一些相應措
施。
筆者十分贊同特區政府此項聲明，並認為此聲明顯然與筆

者在今年4月12日發表的 《「港獨」者不能成為立法會議
員》（下稱「議員」）一文的立場是不謀而合的。但是，特
區政府的聲明僅僅是屬於初步防範，如果將特區政府的聲明
加上筆者「議員」一文中的相關建議，就可以構建起防範
「港獨」者成為立法會議員的「三重門」。
首先，筆者認為特區政府聲明的意義就是在選舉程序開始

之初就紮好「籬笆」、做好防範措施。聲明要求參選者在提
名表格中聲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
區，這樣就可以從一開始就阻止「港獨」者獲得有效提名。
毫無疑問，如何把好這一關責任重大，需要選舉管理委員會
認真研究對待，並採取相應的有效措施。
其次，從提名開始就採取防範措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或

缺的，但在提名表格中聲明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
港特別行政區畢竟是一種形式要求，也不可避免地會混入一
些口是心非的「港獨」者。所以，下一步的防範關鍵就是把
好當選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有效宣誓的關口。《宣誓及聲
明條例》對議員的宣誓詞規定是非常明確的，尤其是要求當
選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因
此，監督宣誓者必須認真行事，絕不允許當選議員在宣誓時
出現以下情況：（1）不完整讀出全部誓詞內容；（2）省略
和改動有關誓詞；（3）小聲或變調讀出誓詞；（4）用破句
讀出誓詞；和（5）在誓詞前後加入「港獨」或其他政治口
號，破壞誓詞的完整性和嚴肅性。一旦發生以上情況，立法
會主席應該裁定有關議員未按照《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1章)
的規定宣誓，依例不能履行議員職責。
第三，再嚴密的防範，也無法完全杜絕「港獨」者。誠如

筆者在「議員」一文中指出，有些人表面上會按規定完成宣
誓，在其後的議員生涯中則宣揚或推動「港獨」。例如，
「港獨」者可能通過虛假宣誓後，在立法會內外宣揚或推動
「港獨」。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應該嚴格按照《基本法》
第79條進行處理。《基本法》第79條規定，當議員因「行為
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
責」時，「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梁 立 人


